     交通安全宣導（112-1-1）

連續假日請勿長途騎乘機車出遊或返家以維護個人生命安全
死亡案例：
一、112年9月16日1820時某系二年級同學騎機車途經虎尾鎮光
    復路與博愛路間的嘉南大圳未注意對向來車，機車對撞傷重過
    世。
二、112年10月2日0650時某系二年級同學騎機車前往嘉義縣義
    竹工業區，返校路上遭貨車擦撞跌落兩米深灌溉溝渠傷重過
    世。
交通安全宣導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同學騎機車請勿超過50公里，以免體力不支或機車長途行駛造成故障損壞，而造成車禍意外。
2、 同學請勿夜遊風景區，因路況不熟及夜晚體力不支而容易造成車禍意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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